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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团发〔2023〕30号 

 

关于公开选拔校团委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的工作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共青团干部队伍建设，落实《关于印发<北京科技

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共青团改革的实施方案>》（校党发〔2021〕1号文）

的通知有关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拟从在校生推选1名校团委兼职副书记

（学生身份），现将选拔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拔范围 

北京科技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。 

二、选拔条件 

1.政治面貌需为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； 

2.具有兼顾学业发展的能力，曾获校级及以上荣誉表彰，并且在校期

间未受过通报批评及以上处分； 

3.有一年以上主要学生干部经历，如校级学生组织和学生社团主要负

责人、学院学生组织主席团成员、学院团委副书记等； 

4.具有新时代共青团干部富有理想与信念、勇担责任与使命的作风形

象，工作积极主动、敢于开拓进取、具有奉献精神、做事公平正道，应具

有良好的群众基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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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热爱共青团工作，熟悉共青团工作理论、方法和政策，具有较强的

计划力、组织力和调整力，今后致力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优先考虑。 

6.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，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

能力、沟通协调能力。 

三、任职要求 

1.工作任期：一年及以上 

2.工作要求：要自觉在兼职过程中锻炼能力、积累经验、提高思想素

质，认真完成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，积极践行共青团改革精神。 

四、选拔程序 

1.学院推荐。各学院团委推荐符合条件的学生，经学院党委会通过后，

填写《校团委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推荐表》（附件1）并提交一份报告（

1000字左右），内容需结合团十九大报告精神谈谈对于共青团工作的认识

与设想，于2023年11月3日（周五）17:00前将电子版交至

ustbtwzzbggpy@163.com，命名为：学院-姓名-校团委学生副书记报名；

纸质版交至学生活动中心233校团委组织部。 

2.材料审核。校团委依照选拔条件对报名人员的资格进行审核。 

3.组织考察。校团委按照相关程序对学院推荐候选人进行组织考察，

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 

4.研究任用。根据考察情况和岗位需要，研究确定拟任人选，并在全

校范围内公示。无异议后，报学校党委进行最终确定。 

 

附件：1.《校团委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推荐表》 

 

共青团北京科技大学委员会   

2023年10月27日     


